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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土地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从李锡尼-塞克斯图法案到马略改革

范 秀 琳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400715)

摘 要:罗马共和国时期围绕土地问题引发小农破产、兵源不足等危机。从公元前4世纪中期起,罗马

政府开始颁布法案加以解决。后又出现格拉古兄弟改革和马略军事改革。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

和围绕土地问题所产生的矛盾。从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效果上可以看出不同阶段的土地发展情况,从而了解罗

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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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土地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罗马从一蕞尔小邦,经过多次

对外战争获得大量的公有土地,直至发展为面积广阔的大国。随着公有土地数量的增多,大规模占

地情况开始出现,李锡尼-塞克斯图法案应时颁布。继之由土地问题又衍生出小农破产、兵源短缺

等社会问题,且日渐严重。公元前2世纪末,围绕这些问题出现格拉古兄弟改革和马略的军事改

革。本文试图通过介绍这段时期内出现的土地、小农和兵源问题以及针对这些问题所进行的改革,
阐释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土地状况及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

一

  哈里卡纳索斯的狄奥西乌斯说过:“留给罗马公民的合适职业只有两种,即耕和战,藉耕作以果

腹,靠掠夺敌人发财致富。”[1]396农业耕作是罗马古老的传统。它被视为最光荣的、可以获利的行

业。而对外战争不仅获得财富,也掠夺大量的土地、劳动力用于耕作,以促进罗马农业的发展。从

公元前4世纪起,罗马开始在意大利进行多次大规模战争。至公元前265年,意大利半岛归于罗马

的宗主权治下。之后,罗马开始了意大利之外的战争。公元前264年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爆发第一

次布匿战争,罗马首次获得意大利之外的土地———西西里。随后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罗马完

成对整个地中海的征服,其疆域扩展至欧、亚、非三洲。罗马人将意大利之外征服的土地划为行省

进行统治。从行省中,罗马获得更多的战利品、财富以及廉价劳动力,以此用于意大利境内的土地

发展。
早期,罗马征服的土地一般分为三部分:一是用于公共目的,如国王的生活开支和公共祭仪支

出,被称为公有土地(agerpublicus);二是用作放牧牲畜的牧场(compascua),可对农民开放;第三

在库里亚中划分,即为个人所有地(agerprivatus)[2]468。随着土地数量渐多,战争中获得的土地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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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全部笼统地被称为公有土地,很少再具体划分。随着公有土地的增加,贵族占地规模逐渐扩大。
公元前4世纪中期,重农轻商的罗马贵族阶层已开始利用特权和财富,以耕种土地和放牧为目的租

用公有土地,规模和范围日渐扩大。
至汉尼拔战后,战争以及行省的不断增加使得元老和其他上层人物中饱私囊,投资获利且安全

的行业成为他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公元前218年政府颁布法律,禁止元老院成员直接从事商业活

动。因此,对罗马贵族和高官而言,只有投资土地才能维持自尊和威严。由是,布匿战争及随后所

掠夺和没收来的大量土地成为满足其投资欲的理想之选。另外,罗马贵族之所以投资土地,也存在

其他方面的压力。因为在罗马只有较特权者方可被任命为行省的管理者。理论上,他们都有机会

管理行省一年。但事实上,任期延长的现象屡有发生,以至于一些有才华和能力者,没有机会管理

行省。这样即失去在罗马任官之外获取钱财的机会。大量元老为维持家族的繁荣被迫在获得财富

后投资土地。
随着罗马对外战争频仍、土地面积的增大,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
首先是平民要求占有土地的问题。罗马的公有土地归国家所有。国家暂不使用土地时,这些

土地可能被罗马公民、拉丁人或意大利人使用。使用者对土地没有任何法律权利,当国家需要时,可
随时将土地收回。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者逐渐视自己为土地的主人,长期侵占土地的情况出现了。

其次是多年战争对小土地所有者带来的影响。很多小农在服军役期间,土地由妻儿打理,有时

为解决一家人的生存问题,不得不把土地抵押给邻近的大土地所有者或任其吞并。即使能勉强维

持生产,但在服役期满重返土地后,也需要重置农具、牲畜、种子和肥料等必需品,资金成为头等的

难题;同时,一些长期服役者也很少愿意再事农耕,因此有时他们愿意出卖土地,继而到罗马或其他

一些城市谋生,或到小店铺中做工。而一些原本在土地上耕种的小农也受到城市中各种就业机会

的吸引,纷纷出卖土地,涌入城市。
大量小农涌入城市的同时,带来就业、生活救济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问题。公元前187和177

年,拉丁联盟共同“向元老院抱怨,大量的公民涌入罗马并在此被重新普查”[3]57。一些有技术者可

以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如家庭教师、厨师、工匠等,而一些无技术的穷人则成为城中的无产者。国

家为防止他们扰乱社会秩序,不得不发放救济食物、津贴,用西塞罗的话说,他们“是可怜的饥饿难

耐的乌合之众,是国库的剥削者”[4]138。他们亦逐渐认识到,只有对国家不断索取才能获得利益。
因此,这些人往往会支持(大多数都是暴力威胁)任何一个给其最多许诺的领导者。这为社会稳定

埋下隐患。
另外,有财产的小农数量的减少又引发兵源危机。早在罗马王政时期,征兵以三个部落为基

础,各部落提供一定的兵源。公元前6世纪,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进行改革,以公民拥有的土地

为基础划分等级,各等级自备相应的武器服役。随着罗马对外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小农受到的影

响亦逐渐加深。一是,当战争扩展至地中海地区时,罗马政府需要在行省驻扎卫戍军队。这打破了

以往战争时集结、农忙时解散的传统。农民出身的士兵很难再事农耕。他们的家庭生产受到严重

影响。二是,长期作战的小农退役后不再适应农村劳动,多数放弃土地,留恋于城市生活,这使得自

由小农的数量有所减少。另外,战争劳民伤财,一些小农在战争中失去财产。由是,公元前2世纪,
可以提供军队服役的人数开始减少。

二

  平民是罗马王政时期出现的主要由被吞并地区移民组成的一批特殊人群。他们与罗马公民不

同。公民有权占有和使用公有土地,而平民则无权占有。他们只有通过与贵族家族建立从属关系,
才能间接地使用城邦或贵族家庭的土地。城邦可以把公有土地分配给他们,也可以不分配给他们。
平民处于被动地位[5]61-62。公元前509年-前396年,罗马通过战争获得少量土地,其中一部分用



作公有土地。贵族逐渐利用特权侵占更多的土地,引起平民的普遍不满。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不断

发生。
公元前396年,维伊战争的胜利使罗马首次获得大量土地。据估计,约三分之二的维伊土地被

罗马占用,总量约112000~150000犹格[6]298。公元前393年,罗马将没收的维伊土地在罗马公民

中分配。每位罗马公民包括男女儿童均可获得4犹格[7]280或7犹格[8]106的土地,其余用作公有土

地。据估计,当时罗马的公有土地数量约100000犹格①[6]299。
随着罗马公有土地数量的不断增多,土地被侵占的情况较为突出。对于贵族的具体占地数额,

未见资料记载。李维记述“贵族侵占公有土地,平民无立锥之地,除非在贵族侵占前将其平

分”[9]6,5,3-4。为了调和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公元前367年(或公元前366年)罗马通过了李锡尼—塞克

斯图法案,其中有“关于占有土地的法令,禁止个人占有超过500犹格的土地”[9]6.35.5。一般认为,它主

要是针对贵族阶层而言,以保证平民土地的分配。从经济角度看,该法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阿庇安[10]16和普鲁塔克[11]160在作品中亦提到限制个人占有500犹格的土地法案,但仅用以介

绍之后的法案,未给出具体的颁布日期。因此学者们对李锡尼—塞克斯图法案的颁布时间存有分

歧。一些学者认为就公元前4世纪罗马的社会情况而言,罗马虽然拥有一定数量的公有土地,但当

时有足够资本经营500犹格土地的人并不多,可能有少数人拥有土地超过500犹格,或接近这一数

额,但并非普遍现象。之所以在公元前4世纪颁布该法案,盖因为当时公有土地悉被罗马贵族占

用,平民被排除于土地之外,因此颁布限额法案以解决贵族与平民间的矛盾[6]96。另有一些学者认

为该法案应在汉尼拔战后颁布,时间约为公元前185-180年[12]560。笔者较同意该观点。理由如次:
首先,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罗马没收的公有土地约为4000000犹格[6]36,这为贵族侵占土地提

供了前提。
其次,罗马最早一批奴隶是在布匿战争后(公元前204-201年)由西庇阿军队从阿非利加俘获

来的迦太基人[12]307。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罗马出现的较大规模土地经营多以奴隶为主,只有这种大

量廉价的劳动力才能适应大规模土地的生产需要。
再次,从李锡尼-塞克斯图法案内容可知,它是为解决当时平民对贵族斗争、为平民获得一定

政治、经济和法律权力颁布的,并非完全针对土地问题而提出。因此,对占有土地进行限制可能只

是平民争取权力的一种掩饰[13]76。由此推测,当时的土地问题还未达到需要限额500犹格的地步。
《罗马人民史》认为,李锡尼-塞克斯图法案对500犹格土地的限制可能是历史学家从后来立法中

篡改而来的[14]61。
第四,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颁布法案时,同样提出限制个人占有土地500犹格的规

定。由此可见,如果500犹格的法案在公元前367年制定,距离提比略·格拉古改革已有234年的

历史,但没有史家记载提比略·格拉古因为重新恢复一个古老的法律而遭到人们的批判。由此推

测,该法案颁布的时间距离格拉古改革并不太远,约公元前2世纪左右。
但李维对公元前2世纪的法案只字未提,推测起来原因有二:一是公元前200-134年间,土地

问题并非严重争议性问题,政府虽颁布限额法案,但未产生较大效果;二是,可能李维在编年史中记

载的早期土地侵占情况使他忽略了约公元前185-前180年的侵占[12]540。对于公元前4—前3世

纪罗马的土地侵占情况,李维在作品中记载,公元前298年[15]406、前296年[15]446和前293年[15]540罗

马政府曾对超额占地进行处罚。可见,限额法案在公元前3世纪曾执行过,即公元前367年颁布的

① 另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公有土地数量不多。维伊战争后,王室贵族仍握有土地,整个维伊领土约240000犹格,按每人7犹

格分配,可划分34285块,这些土地在罗马公民及其妻儿以及维伊原有居民中分配,最终所剩的公有土地数量不会太多。Liverani
(1984,39)引自SaskiaT.Roselaar.PublicLandintheRomanRepublic-ASocialandEconomicHistoryofAgerPublicinItaly,396-

89BC.OxfordUniversityPress,2010,p.299.



限额法案确有其事。对此学者们亦予以肯定,但普遍认为就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而言该法案的最

大限额应低于500犹格[12]559。
虽然对李锡尼—塞克斯图法案的颁布时间存有争议,但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该法案客观上缓

和了公元前4—前2世纪罗马贵族与平民间围绕土地问题所产生的矛盾,罗马公有土地的使用受

到一定的控制[12]561。而公元前2世纪颁布的500犹格限额法令,亦未得到强力执行。总之,限制贵

族过度占有土地,是公元前4世纪—前2世纪罗马政府解决土地问题的一种方法,但这些措施很快

遭到忽视。阿庇安记载:“这个法律和誓言,一点也没有得到重视。少数对于这个法律和誓言有一

些尊重的人欺诈地把他们的土地转让给他们的亲属,但大部分人根本就不理会这个法律。”[16]8至汉

尼拔战后,在土地、财富和劳动力均充足的情况下,贵族和元老从土地经营中获利,遂不断扩大土地

规模,由此出现小农破产、兵源危机等社会问题。

三

  公元前133年和公元前123年的格拉古兄弟改革使罗马土地问题得到强制性解决。在格拉古

兄弟改革之前,土地的大规模发展成为一种趋势。阿庇安记载:“富有者占领大部分未分配的土地,
时间过久之后,他们的胆子大了,相信他们的土地永远不会被剥夺。他们吞并邻近的地段和他们贫

穷邻居的份地,一部分是在被说服之下购买的,一部分是以暴力霸占,因此,他们开始耕种广大的土

地,而不是单一的地产。利用奴隶当农业工人与放牧者……”[16]6-7公元前173年,元老院批准一名

执政官固定坎帕尼亚的公共和私人土地的边界,为的是阻止后者侵占前者。但11年后,发现整个

地区已经被私人占有者所控制。通过从占有者手中购买,仅成功地恢复了50000犹格的土

地。①[17]158贵族大量占地,使得小农可耕种的土地逐渐减少。
同时,战争使得小农数量明显减少,罗马兵源受到严重影响。公元前144年,在反征募新兵的

骚乱之后,保民官甚至阻止执政官前往西班牙进行战争。更有甚者,公元前138年的保民官囚禁两

名执政官,防止他们招募更多的小农入伍[14]135。由是,军队在战场上的实力开始不断减弱,罗马在

军事上危机四伏。另外,西西里的奴隶起义使提比略·格拉古认识到必须消除奴隶劳动,恢复小农

在战争和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如其所言:“意大利的野兽有他们的洞穴和藏身之地,而为保护意大

利浴血奋战的人们除空气和阳光之外,一无所有;他们没有房屋,没有栖身之所,他们与妻子儿女一

起到处流浪。他们作战保护了其他人的财富和奢侈,死时被授予‘土地的主人’,但未拥有一块属于

自己的土地”。[11]164-166

面对这种形势,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提出土地改革方案[18]111:规
定个人占有的公有土地限额为500犹格,以两子为限,每子为250犹格,每个家庭的土地最大限额

是1000犹格。这即在罗马建立一个个人财产所有权不会受到干扰的自由农民阶层;其次由三人

委员会承担制定法案的任务,同时赋予他们相当大的权力来恢复小农的土地,执行其他措施;最后

宣布土地在“贫民”中分配,每人为30犹格,同时强调这种分配是不能被剥夺的。
提比略·格拉古之所以颁布此项措施,不外乎是想缓解积压已久的社会问题,从土地问题着手

重新恢复小农阶层,保证罗马军队的人力储备,从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可见他是希图借土地改革

达到各方面利益的协调。虽然这一措施使“人们感到非常欣喜,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穷阶层

的现状。但贵族阶层反对这项法案。他们认为这会引起纠纷;他们也认为如果富有者长期占有的

土地被收回,国家最初的拥护者也就遭到剥夺”[19]176。同时三人委员会的设立也使元老院的权力有

所削弱。因此,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遭到贵族阶层的反对,以失败收场。

① 有学者认为仅恢复1500犹格。引自SaskiaT.Roselaar.PublicLandintheRomanRepublic-ASocialandEconomicHistory

ofAgerPublicinItaly,396-89BC.OxfordUniversityPress,2010,p.117.



公元前123-122年,盖约·格拉古继其兄遗志,“以马尔斯广场不能容纳的群众”[18]112和“最高

明的方式反对元老院”[10]43,在规模和气势上均超过提比略·格拉古。他提议在意大利南部建立商

业殖民地,在阿非利加北部海岸靠近迦太基地区建立殖民地。他试图限制谷物价格的上涨,提议每

月以一半市价为城市平民提供谷物,企图通过改善谷物供应、降低价格来缓解饥饿无产者对国家的

威胁。实际上,这些措施也包含盖约·格拉古对缓和土地问题的思考,他借殖民和降低谷物价格,
回应破产小农要求土地的呼声,进而调和社会矛盾,部分解决破产小农的问题。另外,在土地分配

上,他亦重申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法案,并领导分配了部分土地。
实际上,格拉古兄弟改革本质上承袭了公元前367年和约公元前185-前180年的限额法案,

其主旨皆在限制贵族占有过多土地、保证小农拥有份地,同时亦有维持罗马兵源供应之意图,但却

遭到贵族阶层的反对。究其原因,一是对贵族阶层而言,保证军队实力的同时也要维持原有的经济

状况,不能动摇他们赖以获得巨大利益的大地产的发展,可以说这种土地发展形势在当时已成为不

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在贵族眼中无异于抢劫之举。它只能在形式上打击元老贵

族的势力,而无法改变大地产日渐成熟的经济形态。二是格拉古兄弟的改革表现激进,引起贵族阶

层的不满,如土地委员会的设立,使得一些规定得以顺利执行而不会像以往那样成为形同虚设的条

例,提比略·格拉古甚至僭越元老院的权力,动用帕加玛的遗产等,这些均触及贵族阶层的利益,因
而遭到反对。

总之,在罗马土地大规模发展之时,关于土地问题,通过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得到一定程度的缓

和,间接改善了罗马的兵源状况,使有资格参军的小农人数有所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直接从土

地问题着手颁布措施,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主要方法。但对当时罗马经济而言,大规模土地发展已成

为无法阻止的趋势,任何措施都很难遏制这种趋势的恶化。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后,“富有者又开

始购买贫穷者的分配地,或寻找借口无理夺取,因此小农的情况变得比以前更为恶劣。”[10]54

四

  破产小农和兵源问题在马略改革后有所缓解。公元前107年马略担任执政官时,开始大力改

革军制。原因有三:一是士兵军纪涣散,腐败公行,特别是富有者参军的士气逐渐低迷;二是有资格

参军的小农数量逐渐减少,罗马大量殖民使得许多公民迁居到意大利之外的地区,因此通过原有的

征兵制度很难招募到有资格参军的小农,兵源问题十分严重;三是马略获得朱古达战争的指挥权,
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增加兵源、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马略开始制定军事改革措施。他在军团中接受以前没有资格入伍的财产不足

的公民,同时在很多战役中更多地依靠自愿兵,较少强制公民服兵役。同时罗马政府也被迫逐渐降

低服军役的财产限制,早在布匿战争中最低财产资格就曾降到4000阿司[20]369,相比于早期最低财

产资格减少7000阿司。之后,马略加大改革力度,接受完全没有财产的公民即无产者入伍,自由

出生是唯一的条件限制,之后甚至作为一项传统延续下去。
对于马略的军事改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项声名狼藉的活动,是对罗马传统的背叛,是

向那些没有爱国主义情感的穷人和无家者的开放。事实上,在马略之前,罗马政府曾为应对危机采

取过类似措施。例如汉尼拔战争时期,在坎尼会战失败后,罗马处境非常危急。为挽救局面,罗马

征召17岁以上公民入伍,甚至将奴隶编入军队,重新组织军队力量,这一现象几乎持续整个公元前

2世纪[21]367。考察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即战争削减以农业为主的小农数量,使有资格参军者的人

数不断递减,在这种形势下,现实的军事体系需要不断强化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作战需要。因此,
可以说军队的“无产阶级化”已经进行很长时间。马略只是使这种招募更为合法化并在人数上有所

增加。虽然马略改革扫除所有的财产障碍,但它并没有废止征兵;除征募的自愿者外,征召小农入

伍一直存续至共和国末期。罗马军队亦逐渐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简言之,马略改革侧重军事方面,前提是保证兵源供应,赢得战争胜利。但他的改革也带来其

他方面的影响:首先,马略改革把有义务对国家服兵役变成一项职业,士兵更依赖将领,这为后来个

人军事独裁提供条件。其次,这次改革为大量无地和失业的罗马人提供就业机会。那些不断要求

解决土地问题的无地者可以通过征兵解决生存问题。在他们服役结束后亦可从将领那里获得小块

土地或一定的津贴。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军队服役和其最终的报酬解决了最底层公民的贫穷

和失业问题,也缓解有财产的公民兵缩减的问题。再次,马略改革后,逐渐建立为老兵分配份地的

制度。在大量无地公民进入罗马军队服役期满后,国家需要分配一些土地给这些无地的老兵,以缓

解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因此,罗马土地问题的性质有所改变,即由原来破产农民要求恢复土地的

斗争变为老兵争取份地的斗争,并且这种斗争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旨在解决老兵的土地问题。
总而言之,从李锡尼-塞克斯图法案的颁布至马略改革的二百多年中,罗马从蕞尔小邦发展至

称霸地中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国,其土地问题突显严重。虽然历经多次改革,但侵占土地问题

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不是上述方法可以彻底解决的。因此,这些性质各异的措施,在一定

程度上都较有利地调和了当时出现的社会矛盾,但无法阻止贵族侵占土地、大规模地产的发展。至

帝国时期,通过庇护制兼并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使得越来越多的隶农固定在土地上,大土地所有

者的力量更为加强。公元3-5世纪罗马帝国各地大庄园的发展和隶农人身依附程度的加深,标志

着奴隶占有制社会内部封建生产方式因素开始不断增长,这对中世纪封建庄园经济的发展产生了

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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